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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根据《商检法》规定，列入《检验检疫商品目

录》的进口商品和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出入境检验

检疫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，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执行强制

性检验。未经检验的，不准销售、使用。 实施强制检验的进

口商品到货后，收货、用货部门或代理接运部门应即向出入

境检验检疫机构办理进口商品登记。对列入《检验检疫商品

目录》的进口商品，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报关单上

加盖的印章验放。收货、用货部门应当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

构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，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。 实施

强制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。对外贸易合同约定凭出入境检验

检疫机构检验结果进行结算的，以及在卸货时已发现包装破

损或数量短缺的进口商品，也必须立即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

构报检。其他的进口商品应由收货、用货单位对到货的质量

、包装和数量、重量进行验收。验收检验有困难的，应由主

管部门组织检验，或委托其他有关单位检验，或申请出入境

检验检疫机构检验。 由收货、用货单位自行验收的进口商品

，经检验发现质量、数量不符合外贸合同约定，应及时（至

少保留１/３的索赔期限供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进行检验出证

）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手续，申请复验出证，在开箱

验收时，发现商品残损的，应保留好内外包装，立即向出入

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验残。 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进

口商品，检验合格的，对内发给检验情况通知单。检验不合



格的或商品残损的对外签发证书，供外贸经营单位或外贸运

输公司、外轮代理公司，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有关责任方（发

货人、承运人或保险人）办理索赔。百考试题编辑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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